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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申請暨發卡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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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初次申請流程

二、二次申請流程

三、發卡作業

四、改點作業

★ 補充說明

簡報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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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初次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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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繳交
填寫完成的申請單

公所人員確認
內容是否完整

退件並向民眾
說明原因

受理並交付
民眾收執聯

將申請資料建檔
相片黏貼表寄送卡廠

是

否

1.1 公所受理初次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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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申請表填寫完整、相片與身分

證、身障手冊正反面影本貼妥。

對照「屏東社福卡領卡日期查詢表」

領卡日期，並填入申請人收執聯初

次申辦領卡日期。於申請表與申請

人收執聯簽章、蓋印公所戳章。

將申請人收執聯撕下並交給民眾，

並請民眾於領卡日期區間，攜帶身

分證件、印章及收執聯至原申請地

點領取卡片。

1.2 受理初次申請

【註】同時符合兩種申請資格，請民眾擇一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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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(登打資料)-黏貼作業(印出紙本相片黏貼表)-傳送作業。

將相片黏貼表寄送桃園卡廠：

桃園市觀音工業區工業一路七號藍摩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鄧美琴收

1.3 申請初次製卡



P.6

1.3-1 申請初次製卡-申請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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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-2 申請初次製卡-黏貼作業

印出紙本相片黏貼表並完成照片黏貼

黏貼表請寄送桃園卡廠：

桃園市觀音工業區工業一路七號

藍摩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鄧美琴收

【註】初次申請表由公所留存，請勿將申請

表寄到桃園卡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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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-3 申請初次製卡-傳送作業

卡廠依批次製卡時間截取資料、比對公所提供之照片黏貼表製卡。下方資

料為目前印製中票卡，無法修改及退回資料。



P.9

申請資料務必於申請區間內完成系統登打並拋送至傳送作業，同時

紙本照片黏貼表亦需於黏貼表截止日前確實寄出至桃園卡廠，方完

成該批初次製卡送件。如未完成資料登打及紙本照片黏貼表寄送，

則無法於該批製卡。(效期查詢表定期更新於系統首頁>一卡通公告)

1.4-1 申請初次製卡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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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記名欄請勿勾選，縣府及一卡通無法協助記名腳踏車，請

民眾自行上腳踏車官網記名。

民眾確實繳交照片後，再上系統登打資料。

請民眾於照片背面寫上姓名。

照片勿用膠水黏貼，易有沾黏及變形情況需重新提供，建議以雙面

膠黏貼。

照片黏貼於相片黏貼表後再寄給卡廠，勿直接將申請表寄給卡廠。

如承辦有請假或出差等狀況以致卡廠無法及時收到相片黏貼表，建

議提前寄出或於申請人收執聯初次申辦領卡日期填寫下一批的領卡

日期。

1.4-2 申請初次製卡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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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次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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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因以下狀況欲二次申請敬老愛心卡時，須自費辦理【註】

遺失補發

票卡人為損毀。(明顯人為刮痕、折損、裂損、斷裂、截角、打洞、彎

曲、晶片凸出、貼紙、黏膠)

其他個人因素。(如：改名、更換照片、冒用、戶籍重新遷回….)

【註】二次製卡費100元+郵政劃撥費15元=115元。

2.1 二次申請適用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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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民眾票卡遺失，請本人、親友

或公所代理撥打一卡通客服專線

(07)791-2000進行掛失。

若民眾票卡毀損或其他原因換卡

者(票卡未遺失)，請填寫票卡處理

作業單與卡片一起後送：

80665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3樓

一卡通票證公司 票務處

【註】改辦卡種的舊卡也要繳回或掛
失。

2.2 掛失或繳回舊卡

票卡處理作業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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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所人員確認
內容是否完整

退件並向民眾
說明原因

否

受理並交付
民眾收執聯

是

二次申請表(附收據)

問題票卡(附票卡處理單)

寄送一卡通公司

將申請資料建檔

2.3 公所受理二次申請流程

民眾至郵局劃撥

民眾至公所繳交
申請單及劃撥收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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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舊卡是否已掛失或繳回。

確認申請表填寫是否完整。

收取二次製卡費劃撥收據。

申請人收執聯請填寫領卡日期為

10個工作天後。

於申請表與申請人收執聯簽章、

蓋印公所戳章。

將申請人收執聯撕下並交給民眾，

並請民眾於領卡日期區間，攜帶

身分證件、印章及收執聯至原申

請地點領取卡片。

2.4 受理二次申請注意事項

【註】同時符合兩種申請資格，請
民眾擇一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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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卡務系統上建立申請資料並拋送製卡。

申請作業→黏貼作業(二次申請無需印出相片黏貼表)→傳送作業

將二次申請表、劃撥收據、舊卡、票卡處理作業單寄送：

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3樓 一卡通票證公司票務處收

2.5 申請二次製卡

【註1】需再次確認民眾是否符合低收資格，勿依前筆申請資料勾選低收欄。
【註2】劃撥收據請釘在二次申請表上，不要以膠水黏貼。
【註3】二次申請表將連同新卡寄回公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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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補充說明

統計作業(查詢製卡資料/狀態)

下方 3.自訂查詢點選搜尋條件，可依身分證號、卡號等查詢製卡資料/狀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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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發卡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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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民眾提供身分證件(必要)、申請人收執聯(非必要)與印章(非必要)。

依「處理結果清單」告知民眾舊卡資訊(餘額、下車未刷卡…)。

在卡務系統完成取卡作業。

委託代領者，須再另備
受委託人身分證、印章。

3.1受理領卡(二次/問題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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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卡務系統完成取卡作業。

3.2 卡務系統取卡作業

取卡作業
１．篩選欄位
２．篩選條件
３．ＥＮＴＥＲ
４．確認取卡資料
５．點選綠色窗框
，確認取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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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紙本簽收

簽收記名卡調撥單：

簽名+日期

簽收後，傳真至

一卡通公司(07)79157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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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改點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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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輸入綱址 https://schoolextend.i-pass.com.tw/ (建議可設為捷徑或我的最愛)

 將IP位址(紅框所示)Email至p3521@i-pass.com.tw

(Email 主旨：屏東OO公所改點IP設定)

 待一卡通IP設定完成後，將回寄EMAIL告知帳號密碼。

★ IP位址查詢及設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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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址https://schoolextend.i-pass.com.tw/ 

★登入帳號/密碼/驗證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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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變更密碼(第一次登入才需要變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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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下載iPASS元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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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 下載RW driv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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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初始化讀卡機

網址: https://schoolextend.i-pass.com.tw/views/home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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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社福點數上限設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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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「瀏覽卡片資訊」→「讀取票卡資訊」

4.3.1瀏覽卡片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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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2分析畫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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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遷出，寄回舊卡及退費資料。

往生退費，寄回舊卡、退費資料及關係證明。

交通運輸部分允許一次負值，最高不得超過65元，

小額消費及規費部分不允許一次負值。

交通運輸部分票卡金額須大於等於0元才允許交易，

小額消費及規費部分須大於等於消費金額才允許交易。

★補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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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~謝謝各位！


